
油尖旺區議會第 139/2017 號文件  
 

2 0 1 6 至 2 0 1 9 年 度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 
渣 打 香 港 馬 拉 松 2 0 1 8「 十 八 區 挑 戰 賽 」  

目 的  
 
  本 文 件 旨 在 徵 詢 議 員 是 否 同 意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派 隊 參 加

渣 打 香 港 馬 拉 松 2 0 1 8「 十 八 區 挑 戰 賽 」。  
 
背 景  
 
2 .  自 2 0 0 8 年 起 ， 渣 打 香 港 馬 拉 松 賽 事 設 十 公 里 「 十 八

區 挑 戰 賽 」，由 各 區 區 議 會 組 隊 參 賽，旨 在 促 進 各 區 友 誼 。 
 
3 .  渣 打 香 港 馬 拉 松 2 0 1 8 籌 備 委 員 會 來 函 ， 邀 請 本 區 區

議 會 派 代 表 隊 參 與 在 2 0 1 8 年 1 月 2 1 日 (星 期 日 )舉 行 的 渣

打 香 港 馬 拉 松 2 0 1 8「 十 八 區 挑 戰 賽 」。 區 議 會 可 派 出 十 名

隊 員 參 賽，其 中 至 少 一 人 須 為 現 職 區 議 員，報 名 費 用 (全 隊

計 ) 2 , 5 0 0 元 。 隨 函 夾 附 邀 請 函 ， 以 供 參 閱 。  
 

徵 詢 意 見  

 
4 .  秘 書 處 現 按 葉 傲 冬 主 席 指 示，以 傳 閱 形 式 徵 詢 各 位 議

員 是 否 同 意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派 代 表 隊 參 加 渣 打 香 港 馬 拉 松

2 0 1 8「 十 八 區 挑 戰 賽 」。由 於 參 賽 隊 伍 需 包 括 至 少 一 名 現 職

區 議 員 ， 如 沒 有 議 員 報 名 ， 本 區 區 議 會 將 不 派 隊 參 與 上 述

賽 事 。  
 
5 .  請 議 員 填 妥 夾 附 的 回 條 ， 於 2 0 1 7 年 1 0 月 2 7 日 (星 期

五 )中 午 1 2 時 或 之 前 交 回 秘 書 處 ， 有 意 加 入 代 表 隊 的 議

員 ， 亦 請 在 回 條 上 示 明 。 逾 期 不 覆 者 ， 將 視 為 沒 有 意 見 和

不 報 名 參 賽 論 。  
 

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2 0 1 7 年 1 0 月  

---- 



 
回  條  

 
致  ：  油尖旺區議會秘書處  

(經辦人：易順祺女士 ) 
傳真  ：  2722 7696 
 
  

渣打香港馬拉松 2018「十八區挑戰賽」  
(回覆限期： 2017 年 10 月 27 日 (星期五 )中午 12 時 ) 

 
 

組 隊 參 賽 （ 如 有 至 少 一 名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議 員 作 為 參 賽 代 表 ）  

*  □   本 人 同 意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派 隊 參 加 題 述 活 動 。  

*  □   本 人 不 同 意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派 隊 參 加 題 述 活 動 。  

*  □  本 人 沒 有 意 見 。  

 

參 賽 代 表  

*  □   本 人 有 意 成 為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代 表 隊 隊 員 。  

*  □   本 人 無 意 成 為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代 表 隊 隊 員 。  
 
 

 

簽署  ：   

姓名  ：   

日期  ：   

 
 
* 請在適當方格內填上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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